
有关《 2007 年版权 (修订 )条例》的常见问题  
 

 

版 权 保 护  
 

问 1. 《 2007 年 版 权 (修 订 )条 例 》 (「 修 订 条 例 」 )有 没 有 就 保 护

版 权 引 入 新 的 民 事 或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？ 如 有 ， 新 订 法 律 责 任

何时起生效？  
 

答 1.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就 保 护 版 权 引 入 多 项 新 的 民 事 及 刑 事 法 律 责

任，主要包括：  
 

(a) 增 订 一 项 新 的 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刑 责 ， 打 击 涉 及 制 作 以

期 分 发 或 分 发 在 四 类 印 刷 作 品 发 表 的 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

复制品的侵权行为。 [请参阅问题 3] 

 

(b) 增 订 一 项 新 的 刑 责 ， 有 关 的 条 文 订 明 ， 若 法 人 团 体 或

合 伙 机 构 的 作 为 构 成 任 何 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刑 事 罪 行 ，

则 该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内 执 行 内 部 管 理 的 董 事 或 合 伙 人

或 须 负 刑 责 ， 除 非 他 能 证 明 并 没 有 授 权 进 行 有 关 侵 权

行为。 [请参阅问题 13] 

 

(c) 增 订 一 项 新 的 刑 责 ， 以 针 对 任 何 人 商 业 经 销 规 避 器 件

或 在 商 业 上 提 供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(即 防 止 取 用 措 施 或 防 止

复制措施 )的服务。 [请参阅问题 21] 

 

(d) 扩 大 针 对 任 何 人 士 经 销 规 避 器 件 或 提 供 规 避 服 务 (无 论

是 否 属 商 业 活 动 )以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的 民 事 法 律 责 任 。

[请参阅问题 21] 

 

(e) 增 订 一 项 新 的 民 事 法 律 责 任 ， 以 针 对 任 何 人 规 避 用 于

保护版权的科技措施。 [请参阅问题 21] 
 

(f) 给 予 版 权 拥 有 人 及 其 专 用 特 许 持 有 人 新 的 权 利 ， 让 他

们 可 以 向 干 扰 版 权 作 品 的 权 利 管 理 资 料 的 人 寻 求 民 事

补救。 [请参阅问题 30] 
 

(g) 增 订 一 项 新 的 民 事 责 任 ， 以 针 对 任 何 人 在 未 经 版 权 拥

有 人 授 权 下 提 供 影 片 和 连 环 图 册 作 商 业 租 赁 。 [请 参 阅

问题 31] 
 

 以 上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中 引 入 新 的 法 律 责 任 的 条 文 尚 未 生 效 。

有 关 条 文 会 自 商 务 及 经 济 发 展 局 局 长 以 宪 报 公 告 指 定 的 日

期起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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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刑 责  
 

问 2.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修 订 后 ， 在 业 务 中 使 用 盗 版 电 脑 软 件 ， 是 否

犯法？  
 

答 2.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没 有 改 变 有 关 管 有 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以

供 在 业 务 中 使 用 的 刑 事 罪 行 的 适 用 范 围 ， 有 关 条 文 自 二 零

零 一 年 起 已 经 实 施 。 这 即 是 说 ， 任 何 人 如 在 知 情 的 情 况 下

管 有 四 类 作 品 中 任 何 一 类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以 供 在 业 务 中 使

用 ， 即 犯 上 刑 事 罪 行 。 该 四 类 作 品 为 电 脑 程 式 、 电 影 、 电

视 剧 或 电 视 电 影 ， 以 及 音 乐 纪 录 (包 括 音 乐 视 像 和 音 乐 声 音

纪录 )。这项刑事罪行同样适用于个人和业务机构。  

 

 任 何 人 管 有 其 他 类 别 作 品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以 供 在 业 务 中 使

用 ， 不 会 构 成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， 但 可 能 会 招 致 民 事 法 律 责 任

(关 于 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可 能 招 致 的 其 他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， 请 参

阅问题 3)。  

 

问 3. 如 复 印 报 章 、 杂 志 或 书 籍 的 文 章 以 供 在 业 务 中 分 发 作 内 部

参考，会否触犯刑法？  
 

答 3.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已 就 复 制 以 供 分 发 或 分 发 四 类 印 刷 作 品 (即 报

章 、 杂 志 、 期 刊 及 书 籍 )中 的 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引 入 新

的刑责。这项新刑责适用于以下情况：  
 

 制 作 ／ 分 发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数 量 超 逾 由 商 务 及 经 济 发 展 局

局 长 通 过 附 属 法 例 订 定 的 数 量 界 限 (「 安 全 港 」 ) (请 参

考问题 7)；  

 

 有关侵权行为是频密或定期地进行的；以及  
 

 该行为导致有关版权拥有人蒙受经济损失。  
 

这项刑责同样适用于个人和业务机构。  
 

 任 何 人 在 业 务 中 复 制 及 分 发 侵 权 复 制 品 ， 如 数 量 在 「 安 全

港 」 内 的 范 围 ， 则 不 属 触 犯 刑 事 罪 行 。 然 而 ， 应 该 注 意 的

是 ， 根 据 现 行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， 有 关 的 复 制 及 分 发 活 动 会 构
成 民 事 侵 权 行 为 。  

 

 因 此 ， 各 公 司 应 该 谨 慎 行 事 ， 就 其 复 制 及 分 发 活 动 ， 向 有

关的版权特许机构寻求特许。  
 

http://sc.info.gov.hk/gb/www.ipd.gov.hk/chi/intellectual_property/copyright/copyright_licensing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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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4. 问题 3所述的新订复制／分发罪行，是否只适用于分发实物

复制品？  
 

答 4. 不 是 。 新 订 的 罪 行 同 时 适 用 于 分 发 数 码 复 制 品 (例 如 以 电 邮

方式分发扫描复制品 )。  

 

问 5. 如 果 我 只 把 报 章 或 杂 志 的 文 章 扫 描 并 上 载 到 公 司 的 内 联

网，供公司内部参考之用，会否触犯刑法？  
 

答 5. 把 印 刷 作 品 转 换 为 电 子 版 本 ， 涉 及 复 制 作 品 。 如 未 获 版 权

拥 有 人 允 许 而 进 行 有 关 的 转 换 ， 所 得 出 的 扫 描 复 制 品 即 属

侵 权 复 制 品 。 经 常 或 定 期 把 报 章 或 杂 志 的 文 章 扫 描 ， 然 后

把 扫 描 复 制 品 上 载 到 业 务 中 所 使 用 的 内 联 网 供 员 工 取 用 ，

也属问题 3所述的新订复制／分发罪行的范围。  

 

 我 们 稍 后 会 在 附 属 法 例 中 订 明 数 量 界 限 (「 安 全 港 」 )。 若

在 业 务 过 程 中 未 获 授 权 的 扫 描 及 上 载 活 动 超 过 「 安 全 港 」

所 订 定 的 数 量 界 限 便 会 招 致 刑 事 罪 行 。 在 数 量 界 限 厘 定

前 ， 有 关 罪 行 不 适 用 于 透 过 内 联 网 分 发 的 电 子 版 本 。 然

而 ， 根 据 现 行 的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， 有 关 未 获 授 权 的 扫 描 及 上

载活动会构 成 民 事 侵 权 行 为 。  
 

问 6. 如 果 我 把 印 刷 作 品 扫 描 ， 并 把 扫 描 复 制 品 上 载 到 互 联 网 让

公众取用，会否触犯刑法？  
 

答 6. 把 印 刷 作 品 转 换 为 电 子 版 本 ， 涉 及 复 制 作 品 。 如 没 有 取 得

版 权 拥 有 人 的 授 权 而 进 行 有 关 转 换 ， 所 得 出 的 扫 描 复 制 品

即 属 侵 权 复 制 品 。 根 据 现 行 的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， 未 取 得 版 权

拥 有 人 的 授 权 而 把 作 品 的 扫 描 复 制 品 上 载 到 互 联 网 以 分 发

给 公 众 ， 会 构 成 刑 事 罪 行 。 这 项 罪 行 同 样 适 用 于 个 人 和 业

务 机 构 。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并 没 有 改 变 这 项 现 有 罪 行 的 适 用 范

围。  
 

问 7. 「安全港」实际上是指什么？  

 

答 7. 「 安 全 港 」 订 定 一 些 数 量 界 限 ， 若 在 业 务 过 程 中 未 获 授 权

的复制及分发活动超过该界限便有可能招致问题 3所载新订

的 复 制 ／ 分 发 罪 行 。 有 关 的 数 量 界 限 会 考 虑 到 已 分 发 的 侵

权 复 制 品 数 量 、 复 制 部 分 占 全 书 的 百 分 比 、 被 复 制 书 本 的

零售价格等。  
 

问 8. 可否复制绝版书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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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8. 如 欲 复 制 书 本 ， 不 论 该 书 是 否 在 市 面 上 有 售 ， 也 应 先 寻 求

版 权 拥 有 人 的 授 权 。 如 未 获 版 权 拥 有 人 授 权 而 复 制 有 关 书

本的实质部分，可能须负上民事法律责任。  
 

 然而，就问题 3所载新订复制／分发罪行而言，在下列情况

下可引用免责辩护—  
 

(a) 已 采 取 足 够 和 合 理 的 步 骤 ， 向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申 请 复

制 有 关 书 本 的 特 许 ， 但 未 能 获 得 该 版 权 拥 有 人 及 时 回

应；或  
 

(b) 已 作 出 合 理 努 力 ， 但 仍 不 能 透 过 商 业 途 径 取 得 有 关 书

本 的 复 制 品 ， 而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已 拒 绝 按 合 理 的 商 业

条款批出特许；或  
 

(c) 已 作 出 合 理 的 查 询 ， 但 仍 不 能 确 定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的

身分和联络详情。  
 

问 9. 新订的复制及分发罪行 (请参阅问题 3)是否只适用于商业活

动？  
 

答 9. 新 订 的 罪 行 条 文 旨 在 打 击 涉 及 在 业 务 过 程 中 复 制 及 分 发 的

严 重 侵 权 行 为 。 根 据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， 「 业 务 」 的 涵 义 并 非

限 于 商 业 活 动 。 教 育 机 构 的 教 学 活 动 、 政 府 的 活 动 、 慈 善

或 其 他 非 牟 利 机 构 的 活 动 ， 取 决 于 该 项 活 动 的 性 质 ， 亦 可

视 作 在 业 务 过 程 中 进 行 的 活 动 。 经 修 订 的 条 例 已 澄 清 「 业

务 」 的 涵 义 ， 订 明 该 用 词 所 指 的 包 括 (a)贸 易 或 业 务 ； 以 及

(b)并 非 为 牟 利 而 营 办 的 业 务 。 因 此 ， 除 了 商 营 企 业 之 外 ，

新 订 的 罪 行 条 文 亦 适 用 于 慈 善 机 构 、 非 牟 利 团 体 、 政 府 机

构 及 教 育 机 构 所 进 行 的 某 些 活 动 (获 豁 免 者 除 外 )(请 参 阅 问

题 11)。  

 

问 10. 就问题 3所述的新订复制／分发罪行而言，教师如在未获授

权 的 情 况 下 ， 频 密 或 定 期 地 大 量 复 制 报 章 及 书 本 以 供 分 发

给其学生，是否须负上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10. 新订的复制／分发罪行条文不适用于下列各类教育机构：  

 

(a) 官立学校；  

 

(b) 非 牟 利 教 育 机 构 (即 根 据 《 税 务 条 例 》 第 88 条 获 豁 免

缴税的学校 )；或  

 

(c) 获政府发放直接经常性补助金的教育机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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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 此 ， 在 这 些 教 育 机 构 任 职 的 教 师 ， 不 会 受 新 订 的 罪 行 条

文影响。  
 

 尽 管 如 此 ， 根 据 现 行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， 上 述 活 动 会 构 成 民 事
侵 权 行 为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建 议 这 些 学 校 应 向 有 关 版 权 特 许 机

构寻求特许，以进行有关的复制和分发活动。  
 

 就 这 项 新 订 的 罪 行 条 文 而 言 ， 不 属 于 上 述 三 类 教 育 机 构 的

学 校 (例 如 牟 利 的 私 人 补 习 学 校 )没 有 获 得 豁 免 。 假 如 该 等

学 校 的 教 师 未 获 授 权 而 定 期 或 频 密 进 行 复 制 或 分 发 活 动 ，

而 复 制 或 分 发 的 程 度 和 数 量 又 超 逾 法 例 所 订 明 的 数 字 界 限

(「安全港」 )(请参阅问题 7)，他们或会因复制并向学生分

发侵权复制品而负上刑事法律责任。  
 

问 11. 学 生 偶 尔 会 有 需 要 复 制 书 本 、 报 章 、 杂 志 和 期 刊 以 作 研 习

用 途 。 他 们 是 否 获 得 豁 免 ， 豁 除 于 新 订 的 复 制 及 分 发 罪 行

的适用范围之外？  
 

答 11. 新 订 的 复 制 ／ 分 发 罪 行 只 适 用 于 在 业 务 过 程 中 复 制 及 分 发

的行为 (请参阅问题 3)。为私人研习目的或为在教育机构接

受 教 学 的 目 的 而 复 制 印 刷 作 品 的 学 生 ， 并 不 涉 及 在 业 务 过

程 中 复 制 及 分 发 的 行 为 。 因 此 ， 新 订 的 罪 行 不 适 用 于 这 些

学生。  
 

 根 据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， 学 生 可 为 以 下 目 的 而 公 平 使 用 版 权 作

品的合理部分：  
 

(a) 研究或私人研习；或  

 

(b)  在 教 育 机 构 提 供 的 指 明 课 程 中 接 受 教 学 (请 参 阅 有 关 版

权豁免的常见问题第 7 条 )。  

 

 然 而 ， 假 如 复 制 的 部 分 超 逾 公 平 合 理 的 程 度 ， 有 关 学 生 便

须负上民事法律责任。  

 

问 12. 如 一 家 公 司 的 多 名 雇 员 制 作 并 在 公 司 内 分 发 复 制 品 ， 则 在

考 虑 复 制 程 度 是 否 超 逾 「 安 全 港 」 界 限 时 ， 个 别 雇 员 制 作

的复制品是否一并计算？  
 

答 12. 当 考 虑 雇 主 是 否 触 犯 复 制 ／ 分 发 罪 行 时 ， 就 有 关 的 侵 权 行

为 是 否 定 期 或 频 密 地 进 行 ， 或 复 制 程 度 是 否 超 越 「 安 全

港 」 界 限 而 言 ， 所 有 在 该 雇 主 指 示 /监 督 下 为 公 司 业 务 用 途

http://sc.info.gov.hk/gb/www.ipd.gov.hk/chi/intellectual_property/copyright/copyright_licensing.htm
http://sc.info.gov.hk/gb/www.ipd.gov.hk/chi/intellectual_property/copyright/copyright_licensing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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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制 作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应 一 并 计 算 。 在 以 上 的 情 况 下 ， 是 否

由不同雇员制作复制品并无关系。  
 

另一方面，由于复制／分发罪行针对在业务过程中分发的行

为 ， 因 此 若 侵 权 复 制 品 是 由 个 别 雇 员 制 作 以 供 个 人 参 考 之

用，该复制 /分发罪行并不适用。  

 

业务最终使用者必须采取措施管理机构内部复制及分发四类

印 刷 作 品 (即 书 本 、 报 章 、 杂 志 和 期 刊 )的 复 制 品 的 活 动 ，

并 向 有 关 的 特 许 机 构 寻 求 适 当 的 特 许 以 涵 盖 有 关 的 复 制 及

分发活动，以免触犯刑事罪行。  
 

董 事 ／ 合 伙 人 的 刑 责  
 

问 13. 如 公 司 被 发 现 在 业 务 上 使 用 盗 版 电 脑 软 件 ， 我 作 为 该 公 司

的董事是否须负上刑事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13. 为 加 强 机 构 的 问 责 性 并 鼓 励 负 责 任 的 业 务 管 治 ， 以 打 击 使

用 侵 权 复 制 品 进 行 业 务 生 产 的 行 为 ，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引 入 了

新 的 罪 行 。 如 机 构 进 行 的 活 动 可 能 招 致 在 业 务 上 管 有 电 脑

软 件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的 最 终 使 用 者 刑 责  (问 题 2)， 负 责 机 构

内 部 管 理 的 董 事 及 合 伙 人 也 须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。 如 机 构 没 有

这 类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， 则 在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直 接 授 权 下 负 责 该

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内 部 管 理 的 人 员 或 须 负 上 刑 责 。 然

而 ， 该 等 董 事 和 合 伙 人 (或 机 构 内 负 责 有 关 业 务 的 内 部 管

理人员 )如 并 无 授 权 进 行 有 关 侵 权 活 动 ， 则 可 获 免 除 法 律 责

任。  
 

 如 发 现 某 公 司 在 业 务 上 使 用 电 影 、 电 视 剧 或 电 视 电 影 ， 以

及音乐纪录的侵权复制品，上述罪行也同样适用。  
 

问 14.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如 何 证 明 自 己 没 有 授 权 在 公 司 ／ 合 伙 机 构 内

使用盗版电脑软件？  
 

答 14. 如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被 发 现 管 有 电 脑 程 式 的 侵 权 复 制 品

供 业 务 使 用 ，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可 举 出 证 据 ， 使 法 院 信 纳 就 该

法 律 程 序 所 牵 涉 的 电 脑 程 式 ， (i)他 已 安 排 其 法 人 团 体 或 合

伙 机 构 拨 出 财 务 资 源 ， 以 取 得 足 够 数 量 的 正 版 涉 案 电 脑 程

式 ， 而 他 亦 已 指 示 把 该 等 资 源 用 作 上 述 用 途 ； 或 (ii)有 关

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已 为 取 得 足 够 数 量 的 正 版 涉 案 电 脑 程

式 而 招 致 开 支 。 如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做 到 这 点 ， 即 视 为 已 举 出

足 够 的 证 据 以 证 明 他 没 有 授 权 使 用 有 关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。 控

方 便 须 在 无 合 理 疑 点 的 情 况 下 ， 证 明 该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曾 授

权进行有关的侵权行为。  

http://sc.info.gov.hk/gb/www.ipd.gov.hk/chi/intellectual_property/copyright/copyright_licensing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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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 在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没 有 作 出 上 述 作 为 的 情 况 下 ， 他 ／ 她 也

可 举 出 其 他 证 据 证 明 自 己 没 有 授 权 其 公 司 使 用 盗 版 电 脑 软

件。证明的事项可包括：  
 

(a) 他 ／ 她 已 引 入 政 策 或 常 规 ， 禁 止 在 公 司 内 使 用 盗 版 电

脑软件；或  
 

(b) 他 ／ 她 已 采 取 行 动 ， 防 止 在 公 司 内 使 用 盗 版 电 脑 软

件。  
 

 法 院 在 判 断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是 否 已 举 出 足 够 证 据 时 ， 会 考 虑

有关个案的整体情况。  
 

 假 如 有 关 公 司 被 发 现 在 业 务 中 使 用 电 影 、 电 视 剧 或 电 视 电

影、音乐纪录的侵权复制品，上述规定同样适用。  
 

问 15. 假 如 我 的 公 司 被 发 现 制 作 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以 供 分 发

之用或被发现分发侵权复制品，以致可能干犯上文问题 3所

述 新 订 的 复 制 ／ 分 发 罪 行 ， 则 我 身 为 公 司 董 事 ， 是 否 须 负

上刑事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15. 为 加 强 机 构 的 问 责 性 和 鼓 励 负 责 任 的 业 务 管 治 ， 以 打 击 使

用 侵 权 复 制 品 进 行 业 务 生 产 的 行 为 ，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增 订 了

新 的 罪 行 。 如 机 构 进 行 的 活 动 可 引 致 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复 制

／分发刑责 (问题 3)，负责机构内部管理的董事和合伙人也

须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。 假 如 机 构 没 有 这 类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， 则 在

董 事 或 合 伙 人 直 接 授 权 下 负 责 该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内 部

管 理 的 人 员 或 须 负 上 刑 责 。 然 而 ， 该 等 董 事 和 合 伙 人 (或 机

构 内 负 责 有 关 业 务 的 内 部 管 理 人 员 )如 并 无 授 权 进 行 有 关

侵权活动，则可获免除法律责任。  
 

问 16.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如 何 证 明 自 己 并 无 授 权 在 其 公 司 内 进 行 制 作

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以 供 分 发 ， 或 分 发 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

复制品的侵权行为？  
 

答 16. 如法人团体或合伙机构被发现涉及可构成上文问题 3所述的

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复 制 ／ 分 发 罪 行 的 行 为 ， 有 关 的 董 事 或 合

伙人可举出证据，令法院信纳－  
 

(a)  他 ／ 她 已 安 排 其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拨 出 财 务 资 源 ， 以

按 照 该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的 需 要 取 得 适 当 特 许 以 制 作

或 分 发 、 或 制 作 及 分 发 涉 案 的 版 权 作 品 的 复 制 品 ， 而 他

／她亦已指示把该等资源用作上述用途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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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他 ／ 她 已 安 排 其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拨 出 财 务 资 源 ， 以

取 得 涉 案 的 版 权 作 品 的 足 够 数 量 复 制 品 ； 而 他 ／ 她 亦 已

指示把该等资源用作上述用途；  
 

(c)  有 关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已 为 按 照 该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

构 的 需 要 取 得 适 当 特 许 以 制 作 或 分 发 、 或 制 作 及 分 发 涉

案的版权作品的复制品而招致开支；或  
 

(d)  有 关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已 为 取 得 涉 案 的 版 权 作 品 的 足

够数量复制品而招致开支。  

 

 如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已 作 出 任 何 上 述 行 为 ， 他 ／ 她 便 会 视 作 已

举 出 足 够 证 据 以 证 明 他 没 有 授 权 进 行 有 关 侵 权 作 为 。 在 此

情 况 下 ， 控 方 须 在 无 合 理 疑 点 的 情 况 下 ， 证 明 该 董 事 或 合

伙人曾授权进行有关的侵权行为。  
 

 如 在 董 事 或 合 伙 人 并 无 作 出 任 何 上 述 行 为 的 情 况 下 ， 他 ／

她 也 可 举 出 其 他 证 据 ， 证 明 自 己 并 无 授 权 其 公 司 制 作 以 供

分发／分发有关侵权复制品。证明的事项可包括：  
 

(a)  他 ／ 她 已 引 入 政 策 或 常 规 ， 禁 止 有 关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

构制作及分发版权作品的侵权复制品；或  
 

(b)  他 ／ 她 已 采 取 行 动 ， 防 止 有 关 法 人 团 体 或 合 伙 机 构 制 作

及分发版权作品的侵权复制品。  
 

 法 院 在 判 断 所 提 出 的 证 据 是 否 足 够 时 ， 会 考 虑 有 关 个 案 的

整体情况。  
 

就 业 务 最 终 使 用 者 刑 责 为 雇 员 提 供 的 免 责 辩 护  

 

问 17. 雇 员 获 提 供 版 权 作 品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在 受 雇 工 作 期 间 使 用 ，

会否因干犯刑事罪行而须负上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17. 任 何 人 在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管 有 四 类 作 品 (即 电 脑 程 式 、 电 影 、

电 视 剧 或 电 视 电 影 ， 以 及 音 乐 纪 录 )的 侵 权 复 制 品 在 业 务 中

使用，须负上刑事法律责任。  
 

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就 上 述 情 况 ， 为 获 提 供 侵 权 复 制 品 的 雇 员 订

明 法 定 免 责 辩 护 。 然 而 ， 如 雇 员 按 其 职 分 能 作 出 或 影 响 关

乎 获 取 该 侵 权 复 制 品 的 决 定 ， 或 在 有 关 侵 权 行 为 发 生 时 有

权 作 出 或 影 响 关 乎 清 除 或 使 用 该 侵 权 复 制 品 的 决 定 ， 则 不

能引用上述免责辩护。  

 



9 

 

 须 注 意 的 一 点 是 ， 受 雇 经 销 (例 如 ： 出 售 、 出 租 、 为 牟 利 或

报酬而分发 )侵权复制品的雇员，不能引用上述免责辩护。  

 

问 18. 就 问 题 17所 述 的 免 责 辩 护 而 言 ， 在 判 断 雇 员 按 其 职 分 是 否

能决定获取或清除侵权复制品时，会考虑哪些因素？  
 

答 18. 相 关 因 素 可 包 括 ： 雇 员 是 否 有 责 任 /权 力 决 定 业 务 上 应 购 买

和 使 用 的 电 脑 程 式 的 性 质 ／ 类 别 ； 雇 员 事 实 上 曾 否 建 议 使

用有关的侵权复制品。  
  

 

问 19. 雇 员 如 在 雇 主 要 求 下 制 作 和 分 发 书 本 、 报 章 、 期 刊 或 杂 志

的 文 章 的 侵 权 复 制 品 ， 会 否 触 犯 新 订 的 复 制 ／ 分 发 罪 行 (请

参阅问题 3)？  

 

答 19.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为 在 受 雇 工 作 期 间 按 雇 主 或 其 代 表 给 予 的 指

示 作 出 上 述 侵 权 行 为 的 雇 员 ， 引 入 法 定 免 责 辩 护 。 然 而 ，

假 如 在 制 作 或 分 发 侵 权 复 制 品 时 ， 雇 员 按 其 职 分 能 作 出 或

影 响 关 乎 制 作 或 分 发 该 等 侵 权 复 制 品 的 决 定 ， 则 这 项 免 责

辩护并不适用。  
 

问 20. 就 问 题 19所 述 的 免 责 辩 护 而 言 ， 在 判 断 雇 员 按 其 职 分 是 否

能 作 出 或 影 响 关 乎 制 作 或 分 发 侵 权 复 制 品 的 决 定 时 ， 会 考

虑哪些因素？  
 

答 20. 相 关 因 素 可 包 括 ： 雇 员 是 否 有 责 任 就 取 得 适 当 特 许 以 在 公

司 内 制 作 和 分 发 报 章 、 杂 志 、 期 刊 或 书 本 的 复 制 品 ， 以 及

业 务 上 应 购 买 和 使 用 的 印 刷 作 品 的 类 别 作 出 决 定 ； 雇 员 事

实上曾否建议制作或分发有关的侵权复制品。  
 

有 关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的 活 动 的 民 事 补 救  
有 关 规 避 活 动 的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 
民 事 及 刑 事 条 文 的 例 外 情 况  
 

问 21. 什 么 是 用 以 保 护 版 权 的 「 科 技 措 施 」 ？ 「 规 避 这 些 措 施 」

是指什么？  
 

答 21. 用 以 保 护 版 权 的 科 技 措 施 ， 是 指 用 作 防 止 版 权 作 品 的 版 权

受 侵 犯 的 任 何 措 施 。 这 类 措 施 可 以 是 存 取 控 制 措 施 ， 或 是

控制复制的措施。  
 

 示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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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音 乐 网 站 的 版 权 拥 有 人 可 利 用 密 码 把 网 站 内 的 歌 曲 加

密 ， 并 要 求 用 户 使 用 密 码 以 取 用 歌 曲 ， 目 的 是 防 止 非

用 户 未 获 其 授 权 而 取 用 和 下 载 网 站 内 的 歌 曲 。 任 何 人

如 使 密 码 失 去 功 能 以 取 用 该 等 歌 曲 ， 即 属 规 避 该 存 取

控制措施。  
 

(b)  电 脑 游 戏 的 版 权 拥 有 人 可 在 电 脑 游 戏 中 加 入 控 制 复 制

的 措 施 ， 以 防 止 使 用 者 复 制 游 戏 的 内 容 。 任 何 人 如 避

开 有 关 保 护 措 施 、 使 该 措 施 失 去 功 能 或 把 该 措 施 移

除，即属规避该控制复制措施。  
 

问 22. 使 用 经 改 装 的 游 戏 机 玩 盗 版 电 脑 游 戏 ， 是 否 须 负 上 法 律 责

任？  
 

答 22. 使 用 经 改 装 的 游 戏 机 玩 盗 版 电 脑 游 戏 通 常 涉 及 规 避 电 脑 游

戏 的 控 制 复 制 措 施 ／ 存 取 控 制 措 施 ， 亦 涉 及 在 未 获 授 权 的

情况下复制该游戏，因此须负上民事法律责任。  
 

问 23. 使 用 经 改 装 的 游 戏 机 玩 平 行 进 口 的 电 脑 游 戏 ， 会 否 招 致 法

律责任？  
 

答 23. 不 会 。 如 作 出 规 避 行 为 的 唯 一 目 的 是 破 解 地 区 性 编 码 或 破

解 有 类 似 作 用 的 其 他 措 施 ， 以 便 取 用 平 行 进 口 的 版 权 作

品，则不会招致法律责任。  
 

问 24. 购买经改装的游戏控制台会否招致法律责任？  

 

答 24. 不 会 。 纯 粹 购 买 经 改 装 的 游 戏 控 制 台 ， 不 涉 及 任 何 规 避 活

动 ， 不 会 招 致 任 何 法 律 责 任 (至 于 其 后 的 作 为 的 法 律 责 任 ，

请参阅问题 22 及 23)。  

 

问 25. 如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是 为 进 行 某 些 行 为 而 并 不 涉 及 侵 犯 该 措 施

所保护的版权作品，则会否招致任何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25. 会 。 如 在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， 即 使 不 是 为 了 作 出

任 何 侵 权 行 为 ， 也 可 能 招 致 民 事 法 律 责 任 。「 修 订 条 例 」 只

就下列活动引入非常具体及有限制的豁免：  
 

(a)  使 独 立 编 写 的 电 脑 程 式 能 够 与 其 他 程 式 互 相 兼 容 操

作；  
 

(b)  进行密码学研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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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为 保 障 私 隐 而 识 别 某 项 科 技 措 施 在 收 集 或 发 布 可 追 踪

和 记 录 某 人 使 用 电 脑 网 络 的 资 料 方 面 的 功 能 ， 或 使 该

功能失效；  
 

(d)  为电脑或电脑系统／网络进行保安测试；  
 

(e)  取用平行进口的版权作品；  
 

(f)  防止未成年人士在互联网上取得有害资料；以及  
 

(g)  指 明 图 书 馆 的 馆 长 或 指 明 档 案 室 的 负 责 人 根 据 《 版 权

条例》第 50、 51 或 53 条，为保存或替代目的而制作

复制品。  
 

在 有 关 打 击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作 为 的 条 文 正 式 生 效 前 ， 政

府 会 参 考 公 众 的 意 见 及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区 的 法 律 条 文 ，

以考虑是否以附属法例订定更多豁免。  
 

问 26. 店 铺 可 否 出 售 用 来 玩 平 行 进 口 电 脑 游 戏 的 经 改 装 游 戏 控 制

台？  
 

答 26. 这 会 视 乎 情 况 而 定 。 如 果 经 改 装 游 戏 控 制 台 的 唯 一 用 途 是

让 用 家 可 以 用 该 控 制 台 玩 平 行 进 口 电 脑 游 戏 ， 即 不 会 招 致

新 订 的 民 事 和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。 然 而 ， 假 如 经 改 装 的 游 戏 控

制 台 亦 具 备 其 他 功 能 ， 例 如 让 用 家 可 以 玩 盗 版 电 脑 游 戏 ，

则 出 售 这 类 经 改 装 游 戏 控 制 台 会 招 致 民 事 和 刑 事 法 律 责

任。  
 

问 27. 店 铺 为 顾 客 提 供 规 避 服 务 或 送 出 规 避 器 件 而 没 有 直 接 就 有

关服务或器件收取费用，是否须负上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27. 如 有 关 店 铺 直 接 或 间 接 提 供 规 避 服 务 或 规 避 器 件 ， 作 为 其

牟 利 业 务 的 一 部 分 ， 则 不 论 该 店 铺 是 否 就 有 关 的 服 务 或 器

件 分 别 收 取 费 用 ， 该 店 铺 仍 须 负 上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。 同 样 ，

如 有 关 店 铺 为 牟 利 或 报 酬 而 分 发 规 避 器 件 ， 或 在 经 销 其 他

货 品 时 一 并 提 供 规 避 器 件 ， 该 店 铺 也 须 负 上 刑 事 法 律 责

任 。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店 铺 不 能 藉 词 「 免 费 」 提 供 规 避 器 件 ／

服务而逃避法律责任。  
 

问 28. 售 卖 规 避 器 件 的 贩 商 可 否 藉 词 售 卖 有 关 器 件 予 顾 客 「 作 研

究用途」而逃避新订的刑事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28. 为 进 行 密 码 学 研 究 而 出 售 规 避 器 件 可 获 豁 免 。 但 出 售 规 避

器件的人士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豁免：  

http://translate.legislation.gov.hk/han3/2/1/1/0/0/1/0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?OpenView&Start=528.1.57&Count=30&Expand=528.1#528.1
http://translate.legislation.gov.hk/han3/2/1/1/0/0/1/0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?OpenView&Start=528.1.57&Count=30&Expand=528.1#528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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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他必须是参与研究活动的有关人员；以及  
 

(b)  他 在 研 究 活 动 的 过 程 中 开 发 或 供 应 规 避 器 件 给 参 与 研 究

的其他人员，让他们能进行研究。  
 

问 29. 为打击商业经销规避器件和提供商业性质规避服务的活动而

设 的 新 订 刑 事 罪 行 ， 是 否 适 用 于 一 般 工 具 (例 如 密 码 资 料 库

或解扰工具 )的贸易活动？  

 

答 29. 有关的刑事罪行涵盖有以下特征的器件：  

 

(a)  在 推 广 、 宣 传 或 推 出 市 场 时 表 明 是 用 于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的

器件；  
 

(b)  除 用 于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外 ， 在 商 业 上 的 实 质 作 用 非 常 有 限

的器件；或  
 

(c)  主要为规避科技措施而设计、生产或改装的器件。  
 

 我 们 无 意 把 有 关 反 规 避 的 条 文 应 用 于 合 法 软 件 开 发 及 科 研

活动所需的一般工具。  
 

权 利 管 理 资 料 及 容 许 版 权 拥 有 人 和 专 用 特 许 持 有 人 寻 求 民 事 补 救  
 

问 30. 何谓「权利管理资料」？  

 

答 30. 权 利 管 理 资 料 是 指 用 以 识 别 作 者 、 版 权 拥 有 人 、 表 演 者 或

版 权 作 品 (或 表 演 的 纪 录 )使 用 条 款 和 条 件 的 资 料 。 该 等 资

料 一 般 附 连 于 版 权 作 品 (或 纪 录 )， 或 在 透 过 互 联 网 向 公 众

提供版权作品 (或纪录 )时一并提供。  

 

影 片 及 连 环 图 册 租 赁 权 及 就 侵 犯 有 关 权 利 提 供 民 事 补 救  
 

问 31. 顾 客 在 租 赁 店 租 借 未 获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授 权 租 赁 的 影 片 或

连环图册，会否招致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31. 不会。  

 

问 32. 新 订 的 影 片 及 连 环 图 册 租 赁 权 是 否 适 用 于 非 商 业 性 的 外 借

活动？  
 

答 32. 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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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33. 连 环 图 册 租 赁 权 是 否 适 用 于 提 供 连 环 图 册 供 顾 客 即 场 阅 览

的漫画咖啡店／茶室的运作？  
 

答 33. 漫 画 咖 啡 店 ／ 茶 室 提 供 连 环 图 册 供 顾 客 即 场 阅 览 ， 藉 此 收

取 直 接 或 间 接 费 用 ， 会 视 作 受 「 修 订 条 例 」 所 限 制 的 租 赁

活 动 。 该 等 咖 啡 店 ／ 茶 室 的 经 营 者 应 寻 求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

授权，以进行上述的租赁活动。  
 

问 34. 在 新 订 的 租 赁 权 条 文 下 ， 影 片 或 连 环 图 册 租 赁 店 的 经 营 者

应采取哪些措施，以免负上法律责任？  
 

答 34. 影 片 或 连 环 图 册 租 赁 店 经 营 者 应 就 其 租 赁 活 动 ， 寻 求 有 关

版 权 拥 有 人 的 授 权 。 政 府 正 鼓 励 有 关 的 版 权 拥 有 人 为 租 赁

业 务 制 订 合 理 而 简 易 的 特 许 计 划 ， 并 尽 量 采 用 一 站 式 的 方

法处理特许申请。  
 

问 35. 租 赁 店 经 营 者 如 认 为 租 赁 特 许 计 划 的 条 款 和 条 件 不 合 理 ，

可以怎样做？  
 

答 35. 任 何 关 于 影 片 和 连 环 图 册 租 赁 特 许 计 划 的 争 议 ， 均 可 转 介

版 权 审 裁 处 处 理 。 版 权 审 裁 处 是 半 司 法 机 构 ， 获 授 权 审 理

有 关 特 许 计 划 的 争 议 ， 并 作 出 决 定 或 更 改 以 便 达 至 其 认 为

适当的特许计划条款和条件。  

如需索取有关版权审裁署的资料及用作展开诉讼的表格 ,可

以书面方式向版权审裁署的书记索取。以下为联络资料︰  

-  传真 (电话︰ 2574 9102) 

-  电邮 (网址为︰

clerk_to_copyright_tribunal@ipd.gov.hk) 

 

问 36. 应 怎 样 处 理 在 租 赁 权 条 文 制 定 前 为 租 赁 业 务 而 取 得 的 影 片

／连环图册的现有存货？  
 

答 36. 租 赁 权 条 文 并 不 影 响 租 赁 店 经 营 者 在 租 赁 权 条 文 制 定 前 为

其 租 赁 业 务 而 取 得 的 影 片 ／ 连 环 图 册 的 现 有 存 货 。 当 局 鼓

励 租 赁 店 经 营 者 加 入 合 适 的 租 赁 特 许 协 议 或 取 获 有 关 作 品

的租赁版本，以确保日后合法地进行租赁活动。  
 

问 37. 如 只 提 供 商 业 租 赁 服 务 作 为 附 带 业 务 ， 会 否 受 新 的 租 赁 权

条文影响？  
 

答 37. 会 。 无 论 所 提 供 的 商 业 租 赁 活 动 属 主 要 或 附 带 业 务 ， 都 应

寻 求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的 授 权 。 否 则 ， 版 权 拥 有 人 可 向 你 寻

求民事补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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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38. 如 只 向 顾 客 征 收 会 费 ， 而 没 有 直 接 就 租 赁 的 电 影 拷 贝 或 连

环图册征收费用，会否受新订的租赁权条文影响？  
 

答 38. 会 。 如 提 供 电 影 拷 贝 或 连 环 图 册 以 供 租 赁 ， 藉 以 取 得 直 接

或 间 接 商 业 利 益 ， 都 必 须 寻 求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的 授 权 ， 否

则，版权拥有人可向你寻求民事补救。  
 

问 39. 出 售 二 手 电 影 拷 贝 或 连 环 图 册 ， 会 否 受 新 订 的 租 赁 权 条 文

影响？  
 

答 39. 真 正 的 售 卖 二 手 电 影 拷 贝 或 连 环 图 册 的 活 动 不 会 受 新 订 的

租 赁 权 条 文 影 响 。 然 而 ， 假 如 某 店 铺 出 售 电 影 拷 贝 或 连 环

图 册 给 顾 客 ， 但 容 许 顾 客 日 后 以 较 低 价 钱 把 电 影 拷 贝 或 连

环 图 册 退 回 ， 则 这 类 活 动 也 属 租 赁 权 条 文 所 指 的 租 赁 活

动 。 因 此 ， 有 关 经 营 者 应 寻 求 相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的 授 权 ， 否

则或会招致民事法律责任。  


